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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工办字﹝2018﹞12 号

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18年度工会工作创新成果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县、区总工会，市属各系统、产业工会，直属基层工会，机关

各部室：

按照省、市总工会工作部署，经市总工会领导同意，2018年

继续在全市各级工会开展工会工作创新成果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，高度重视，把创新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抓手

工会工作创新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紧扣社会和

劳动关系主要矛盾变化，及时了解准确把握职工的新诉求和工作

中的新情况，通过改革创新及时解决好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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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。工会工作创新成果评选的目的在于激发各级工会组织、工

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不断推动工会工

作的创新发展。

工作创新是工会干部克服“四风”履职尽责和工会组织增“三

性”去“四化”的重要体现，是更好地服务职工，让职工更满意、

党政更认可的具体要求。过去几年我市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，对

于推动工会的整体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

要求，充分履行职责，实现党和职工对工会的要求和期待，工作

创新就不能止步。因此，一定要克服疲惫和麻痹思想，用创新来

统领和推动工会工作，把能否通过创新解决实际问题，从而实现

提质升效，作为衡量一个单位和干部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。

二、明确目标，把握标准，让创新成为推动工作的有力引擎

创新要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成效为目标，通过改进工作思路、

方式、方法、内容、机制、载体等更好地服务职工，需符合“五

性”：

（一）政治性。符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、市委的决策部署，

符合群团改革要求。

（二）科学性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，围绕

省市重大工作部署、职工群众需求及工会工作的难点热点问题，

体现本行业、本单位特点。

（三）创新性。工作理念、机制、载体和方式方法上具有鲜

明的首创性、独创性，做到“无中生有”“有中生新”，更好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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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职工群众。

（四）实效性。显著提升了工作质量和实效，得到党政肯定、

职工欢迎，被上级工会以文件、领导肯定性批示、典型发言、现

场会等形式给予认可或推介，或在市级以上媒体刊发，产生良好

的社会影响。

（五）示范性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、针对性、可操作性，在

全市乃至全省具有典型引路或示范带动作用，能够推广应用。

三、提早谋划，周密部署，认真做好各个阶段的相关工作

（一）调研。5 月底前，要做好前期调研，及时了解实际情

况，确定创新目标，挖掘出创新点，并通过征求意见、对标学习、

讨论研究，发扬民主，集思广益，确定创新项目，形成创新思路。

创新项目和思路形成不超过 200 字的简要材料报市总研究室。

（二）培育。创新项目要形成科学的实施方案，周密部署，

广泛动员，充分利用资源手段，重点培育，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

和发展，取得实在的工作效果。

（三）总结。9 月底前，对形成的创新成果要责成专人认真

总结提炼，及时上报。

1. 撰写材料内容需阐明创新背景、创新点、创新举措和过

程、取得成效等，不超过 2500 字，能证明创新成果的有关文件、

领导批示、新闻报道等的一并上报；

2. 填报《秦皇岛工会工作优秀创新成果申报表》，需主要

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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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制作 PPT 或视频，待通过市总初选并接到通知后制作上

报，时长不超过 8 分钟。

（四）申报。10 月底前完成申报工作。各级工会组织、机

关各部室，在本地、本系统、本业务范围内已形成的符合“五性”

标准，内容、方式、方法、制度、机制、平台等方面的工会工作

创新均可申报。县（区）总工会（包括下属单位，下同）上报 2—3

项，系统、产业和直属基层工会上报 1—2 项，市总机关每个部

室至少 1 项。

（五）评审。11 月，市总研究室对市总各部室和各级工会

申报项目进行登记、梳理，并聘请熟悉工会工作的有关人员组成

评委会评审，按照得分排序，初步拟定等次，并召开主席办公会，

研究议定获奖项目。

（六）运用。12 月底前，市总工会适时发布创新成果，并

择优推荐参加省总工会评选活动。同时，各级工会要因地制宜地

做好成果的推广工作，使其在提升工会工作和服务职工的实践活

动中发挥最大效能。

联系人：赵广良，联系电话：3042772。

邮 箱：qhdghgz@126.com。

附件：工会工作创新成果申报表

秦皇岛市总工会

2018 年 4 月 28 日

mailto:qhdghgz@126.com


— 5 —

附件

工会工作创新成果申报表
年 月 日

创新成果名称

申报单位 申报时间

创新成果负责人

创

新

成

果

主

要

内

容

及

效
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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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8年 5月 3 日印发


